渝经信发〔2026〕32号

	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重庆市总工会


关于举办“巴渝工匠”杯重庆市第六届

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经济信息委、人力社保局、总工会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经信、人力社保、工会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市高技办《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，切实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技能人才培养中的引领带动作用，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、技能报国之路，聚焦“33618”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需求，根据市人力社保局《关于印发“巴渝工匠”杯2026年系列职业技能竞赛计划的通知》（渝人社〔2026〕124号）要求，决定于2026年9月至10月举办“巴渝工匠”杯重庆市第六届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，持续推进化工领域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竞赛名称
“巴渝工匠”杯重庆市第六届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

二、竞赛项目及日程安排
本届竞赛共设置4个赛项：药物制剂工、工业废水处理工、化工总控工、化学检验员（水泥化学分析）。各赛项竞赛内容原则上涵盖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，或对接历届国赛、世赛标准，依据相应职业（工种）国家职业标准命题。各赛项决赛安排见附件。
三、办赛方式
采取集中开（闭）幕式、分散办赛、分阶段办赛、统一通报获奖情况的方式进行。
四、参赛要求
本次竞赛参赛人员应在渝工作、学习或居住，年满16周岁以上且在法定退休年龄以内（具体年龄要求详见附件各赛项实施方案），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、积极上进。以学生身份参赛的，应为重庆各类院校全日制在校在籍相关专业学生；以职工身份参赛的一般应具有相应职业（工种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四级（中级工）及以上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，对未取得相应等级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的，原则上应从事本职业（工种）或相关职业（工种）工作5年以上且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高的技能水平。参赛选手不得在同一赛事中同时参加多个赛项的比赛。
参赛选手由所在单位组织报名参赛（团队赛不得跨单位组队参赛），根据各赛项特点确定组别（学生组和职工组）设置。参赛选手为学生身份的可等额设指导教师1名。要广泛发动企业职工参赛，设职工组的赛项，企业职工参赛比例不低于50%，不分组的赛项企业职工参赛比例不低于20%；决赛实际参赛人数原则上不少于30人，同一单位选派选手原则上分组别不得超过2人。不足20人的参赛项目停止实施，取消次年申报资格；20人（含）至30人的，不设奖项、不晋升职业技能等级。报名详细要求见赛项实施方案。
五、奖励政策
根据《重庆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和奖励补助办法》（渝高技办〔2021〕14号）有关规定，大赛按照竞赛项目原则上分别设置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2名、三等奖3名，另按获奖总人数不超过决赛参赛选手数量的30%设置优胜奖。对于不符合相关要求的赛项，按照参赛要求有关规定执行。
对于符合有关规定的赛项，参赛选手决赛实际操作成绩合格，颁发与命题等级对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满足以上条件的单人赛前六名且实际操作成绩合格的获奖选手，在命题等级基础上，晋升高一技能等级。已具有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，不再重复颁发。
六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广泛发动选手参赛，不断扩大参赛覆盖面，提升赛事带动力和影响力。开（闭）幕式一律不搞文艺表演，可进行技能展演。
（二）各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赛事计划组织实施，保证参赛规模，不得随意调整竞赛项目。确因特殊情况需取消或变更的，须经主办单位同意后实施，并妥善做好后续处理工作。
（三）各赛项牵头承办单位要切实履行竞赛组织实施的主体责任，强化动员宣传，坚持公平公正，保障选手权益，抓好办赛安全，提高竞技水平。
（四）各参赛单位要组织好预选赛，选拔优秀选手参赛。开设有大赛竞赛项目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，原则上要积极组织选手参赛。
（五）任何单位不得以竞赛名义举办赛前收费培训。本次大赛不收取报名费，参赛选手交通费、食宿费用自理，具体费用和住宿地点另行通知。
（六）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。
联系人：张老师（市经济信息委教培处）；联系电话：023—63899503；联系地址：重庆市两江新区云杉南路12号（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三楼3008室）。
附件：1.竞赛日程安排
      2.药物制剂工赛项实施方案
          3.工业废水处理工赛项实施方案
          4.化工总控工赛项实施方案
          5.化学检验员（水泥化学分析）赛项实施方案
6.组织机构
7.选手报名表
8.参赛信息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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